
附件2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《江苏省科技计划项目合同制管理实施
细则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全面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，促进科技计划管理科学化、规范化、法治化，加强和推进省科技计划项目合同制管理，有效提升区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，省科技厅起草了《江苏省科技计划项目合同制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细则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制定背景
省科技计划项目实行合同制管理以来，在约束签订主体权利义务、规范项目实施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改进科技计划管理的改革精神，进一步强化省科技计划项目合同制管理，规范项目合同订立和实施管理，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，提升合同制管理的操作性和规范性，加快科技攻关突破和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，有必要制定省科技计划项目合同制管理实施细则，对项目合同订立及依据项目合同开展过程管理、验收结题等工作进行规范，更好保障省科技计划项目顺利实施，切实提高科技治理能力和科技管理质效。
二、起草过程
认真研究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关于合同的法律规定，学习借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及广东、海南等省科技计划项目任务书（合同）管理的有关做法，听取项目主管部门、专业机构、项目负责人的意见建议，深入总结我省科技计划项目合同制管理的实践经验。在学习借鉴国家及兄弟省份有关做法基础上，结合我省科技计划管理工作实际，经过研究讨论、反复修改，起草形成了《细则》。2025年9月12日，邀请技术和法律专家对《细则》起草开展评估论证，专家一致同意通过评估论证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细则》共包括6章41条。主要内容如下：
第一章总则。共4条，规定了制定目的、适用范围、合同制内涵、工作职责等内容。第二章合同订立。共8条，规定了项目合同签订程序和要求，明确合同内容、填报要求、签订时间等。第三章实施管理。共9条，规定了依据项目合同开展项目实施和管理的具体要求，规范年度执行情况报告、中期检查、随机抽查、重大事项报告、合同变更审批等工作程序，加强对重点项目的监督管理，保障项目顺利实施。第四章验收结题。共11条，规定了项目验收、结题工作程序及办理要求，建立验收监督抽查和验收结题率通报机制，改进提升项目验收结题工作。第五章激励与约束。共6条，规定了合同制实施情况的奖励与约束措施，充分调动项目实施积极性和主动性。第六章附则。共3条，规定了专业机构建设、解释权和施行时间等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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